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李清溪  

                   

訴訟代理人  郭子誠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振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正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喬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5月24日

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65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先位部分：

　⒈上訴人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之1

（下稱系爭7樓之1建物）區分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

張振茂先、後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

(下稱系爭7樓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

連，詎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

樓之1建物外牆，將冷氣室外機及鐵窗興建、架設於系爭7樓

之1建物外牆，並將螺絲釘於上面，侵害上訴人對系爭7樓之

1建物之使用收益，妨害上訴人對於系爭7樓之1建物供居住

利用之所有權行使，爰先位部分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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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1條請求被上訴人將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2

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

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之，並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該螺絲並未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

牆上，而係鎖在兩片鐵框上云云，然鐵窗實無可能懸浮於空

中，必定係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方可固

定，被上訴人所辯不合常理，基此，被上訴人應證明占用上

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具合法權源，否則即屬無權占

有。又系爭7樓之1建物所屬社區大樓（名家福地，下稱系爭

大樓）外牆，除被上訴人加蓋冷氣室外機外，究竟有多少住

戶以此種方式增建冷氣室外機不得而知，共有人及其應有部

分是否過半數尚屬有疑，尚難遽認各住戶就系爭社區外牆有

各自占有劃定特定範圍占有使用之默示分管情形，故無從僅

因各住戶以此使用外牆之事實，遽認系爭大樓住戶間有對建

物外牆之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又因被上訴人所有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

號B之鐵窗無權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而受有

相當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不

當得利之計算標準如下：

　⑴被上訴人2人應按渠等先後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

牆，比例分擔5年間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2,967元：依原審

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機、編號B之鐵窗占用上訴人之系爭建

物外牆面積合計為0.67平方公尺（冷氣機面積0.28平方公尺

+鐵窗面積0.39平方公尺)，而審酌上訴人系爭7樓之1建物所

坐落之土地（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位於臺南市東門

路上，且鄰近臺南市區，交通便利，周遭無其他嫌惡設施等

情，應以該土地申報地價總價額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數額

方為適當。是前開土地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8,858元，上

訴人於100年12月30日完成建物買賣登記，自得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相當於不當得利租金之數額2,967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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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元×0.67㎡×10%×5年）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所占

用之外牆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應給付之數額則為49元（8,

858元×0.67㎡×10%12月）。

　⑵上訴人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自起訴日111年11月18日往前回推5

年，亦即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11月18日間為本件不當得利

之請求範圍，其中被上訴人陳家正占用時間為110年4月20日

系爭7樓建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即自106年11月19日

起至110年4月19日止，共計約41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

為2,009元（每月49元×41月）；被上訴人張振茂則係自110

年4月20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共計約19個月），應返還

不當得利數額為931元（每月49元×19月），且被上訴人張振

茂未來須按年給付588元（每月49元×12月），直至其將如附

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為止。　　

　㈡備位部分：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設置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

之1建物窗外，致上訴人常年被迫無法開窗通風，實有造成

上訴人生活上之不便。尤其適逢夏日，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

機運轉時，所產生之熱氣均會由窗口排放至上訴人之系爭7

樓之1建物中，並因室外機型老舊所產生之大量噪音，實已

影響上訴人之生活品質，故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93條、第8

00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禁止排放噪音、熱氣至其建物

中，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計

算方式如先位聲明中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

　㈢並於原審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

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

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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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⒉備位聲明：

　⑴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

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

行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

還本判決前項冷氣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

元。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

　㈠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並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應屬社

區區分所有權人公同共有之共用部分，非上訴人一人即可主

張權利，而被上訴人既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對系爭7樓

之1建物外牆本即有使用收益之權利。又建物外牆之使用，

依社會一般之通常使用方式，除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

能外，尚另有其他附加之功能（如安設或吊掛器物等），而

安設冷氣機及冷氣機鐵架，為吾人一般之外牆使用方法，且

亦無礙於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

能），此觀諸社區除被上訴人外，幾乎各住戶均以此方式使

用外牆，甚至上訴人亦同；況被上訴人冷氣機外框之螺絲係

鎖在被上訴人所有之兩片鐵框上，並釘在被上訴人建物之牆

壁上，亦即被上訴人之冷氣機、鐵窗係安裝（於被上訴人陳

家正持有建物期間即已安裝）於自己之系爭7樓建物之牆壁

上，並未安裝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上，僅係距離

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很近。從而，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

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等，既屬社會一般之外牆使用方式，

且又與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及其功能等有任何影響，上訴人

主張侵害全體住戶權益云云，顯屬無端爭執。

　㈡又目前社會發展情形，都會地區人口密集，高樓大廈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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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是彼此日常生活難免相互影響，故

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

内，縱或造成相鄰房屋所有人生活上之不便，亦難認係妨害

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所有權，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本於其

個別之所有權能請求予以排除。是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設置

冷氣機，既屬依正常方式使用，且於合理範圍内之正常使用

外牆方式，縱造成上訴人生活之不便，上訴人亦有忍受義

務，是上訴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請求拆除冷氣機及禁止冷

氣運作發出聲響氣體云云，於法不合。

　㈢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安設冷氣鐵架及裝設冷氣等，本即屬合

法權利之行使，則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

因。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云

云，亦屬於法不合。至上訴人另主張因冷氣運行產生氣體侵

害其權利，請求損害賠償云云，因被上訴人並無不法侵害，

且系爭冷氣縱自排風口排放熱氣或產生音響，尚屬輕微且依

據地方習慣認為相當，上訴人主張妨害其生活安寧，亦屬無

據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見簡上卷第16頁）：

　㈠先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

A所示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所示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

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拆

除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並回復原狀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

人588元。

　㈡備位上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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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判決廢棄。

　⒉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

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

行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不

為前項行為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四、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並補充：

原審僅憑系爭大樓之外牆遭多數住戶設置鐵架、空調設備且

歷時多年，即逕認各住戶屬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惟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縱未為明示反對，其原因多端，且被上訴人未能

舉證證明共有人曾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有同意

占用系爭建物外牆之意思，自僅堪認為屬單純之沉默，尚難

僅憑其他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或反對，逕認已構成默示同意；

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手機錄影光碟顯示被上訴人所有之冷

氣機鐵窗，確係釘置於上訴人住戶之外側牆面上等語（見簡

上卷第127至130頁）。

五、被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均與原判決記載相同。並聲明：上

訴駁回（見簡上卷第75頁)。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簡上卷第123頁）：

　　上訴人為系爭7樓之1建物所有權人；系爭7樓建物原為被上

訴人陳家正所有，嗣於110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被上訴人張振茂所有。

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部分：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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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伊為系爭7樓之1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張振

茂現為系爭7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為該建物

之前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被上訴人在系爭大

樓之外牆架設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

鐵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

索引查詢資料、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況照片、原審勘驗

筆錄及原審附圖（見南司簡調卷第47頁、南簡卷第41、42、

153、185至201、227至233、239至241、269頁）附卷足憑，

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本件上訴人先位主張

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備位主張原審附圖

A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並排放熱風，侵害上訴人居

住安寧，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

此負舉證責任。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

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云云，固提出手機錄影光碟及翻

拍畫面(見簡上卷第81至91頁)為據，惟該機錄影光碟及翻拍

畫面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鐵窗之螺絲係鎖在系爭7樓之1建物

外牆。

　⑵又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

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

公寓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按公寓大廈之外牆，係建

築物之主要構造，為維持建物安全及其外觀所必要，性質上

亦不許分割而獨立為區分所有之客體，應由全體住戶共同使

用，自屬共同使用部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

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

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

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

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

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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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條例第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就公寓大廈外牆管理使用之限制，須規約另

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並經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其區分所有權人始受限制。

否則，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仍可自由使用，非

屬無權占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另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

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

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

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再所

謂默示同意，除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

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沈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

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

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就系爭大

樓外牆是否存有使用限制乙情，迄今未提出公寓大廈規約或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以資佐證，況經本院檢視系爭大樓

外牆照片、現場照片（見南簡卷第127至135、232至233頁、

簡上卷第135、137頁），系爭大樓之各樓層多有架設鐵窗、

雨遮、鐵架、懸掛空調室外機等，且上訴人亦在其系爭7樓

之1建物之外牆裝設鐵架，用以固定窗型冷氣機（見南簡卷

第232、233頁），是依一般社會通念堪認系爭大樓之區分所

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係由區分所有權人各自使用，並

可懸掛、架設上開裝置設施一事，已有默示同意而有默示分

管契約存在。

　⒊依上，被上訴人在系爭7樓建物之外牆裝設如原審附圖A、B

所示之鐵窗、冷氣機，難認侵害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

權，亦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備位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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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請求防止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於他人

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

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

不得就其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例意旨參照），然而「噪音」之認

定，應以是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

決定，而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以為審認。又土地所

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

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

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

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前揭規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

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

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雖有

明文。然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

當，仍應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

與事業之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

產利用之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7樓之1建物、系爭7樓建物之窗戶設置緊密相

鄰，系爭大樓之其他房間窗戶設置亦是如此，難以期待有足

夠之空間保持個別房屋之絕對安寧性。且系爭大樓之空調設

備多設置、懸掛於系爭大樓之外牆，實無法避免冷氣機有運

轉聲音、排放熱氣侵入之情形；況該噪音、熱氣是否已超越

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上訴人亦未提出相關

事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應禁止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

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

安寧之行為，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均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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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

9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

號B之鐵窗並回復原狀，並請求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應

分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備位主張依民法第793

條、第800條之1之規定禁止被上訴人為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

之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損

害賠償，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施介元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凌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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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李清溪  
                   
訴訟代理人  郭子誠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振茂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喬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5月24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65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先位部分：
　⒈上訴人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之1（下稱系爭7樓之1建物）區分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先、後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下稱系爭7樓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詎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將冷氣室外機及鐵窗興建、架設於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並將螺絲釘於上面，侵害上訴人對系爭7樓之1建物之使用收益，妨害上訴人對於系爭7樓之1建物供居住利用之所有權行使，爰先位部分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請求被上訴人將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2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之，並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該螺絲並未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而係鎖在兩片鐵框上云云，然鐵窗實無可能懸浮於空中，必定係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方可固定，被上訴人所辯不合常理，基此，被上訴人應證明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具合法權源，否則即屬無權占有。又系爭7樓之1建物所屬社區大樓（名家福地，下稱系爭大樓）外牆，除被上訴人加蓋冷氣室外機外，究竟有多少住戶以此種方式增建冷氣室外機不得而知，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是否過半數尚屬有疑，尚難遽認各住戶就系爭社區外牆有各自占有劃定特定範圍占有使用之默示分管情形，故無從僅因各住戶以此使用外牆之事實，遽認系爭大樓住戶間有對建物外牆之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又因被上訴人所有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無權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而受有相當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如下：
　⑴被上訴人2人應按渠等先後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比例分擔5年間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2,967元：依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機、編號B之鐵窗占用上訴人之系爭建物外牆面積合計為0.67平方公尺（冷氣機面積0.28平方公尺+鐵窗面積0.39平方公尺)，而審酌上訴人系爭7樓之1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位於臺南市東門路上，且鄰近臺南市區，交通便利，周遭無其他嫌惡設施等情，應以該土地申報地價總價額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數額方為適當。是前開土地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8,858元，上訴人於100年12月30日完成建物買賣登記，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相當於不當得利租金之數額2,967元（8,858元×0.67㎡×10%×5年）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所占用之外牆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應給付之數額則為49元（8,858元×0.67㎡×10%12月）。
　⑵上訴人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自起訴日111年11月18日往前回推5年，亦即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11月18日間為本件不當得利之請求範圍，其中被上訴人陳家正占用時間為110年4月20日系爭7樓建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即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4月19日止，共計約41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為2,009元（每月49元×41月）；被上訴人張振茂則係自110年4月20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共計約19個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為931元（每月49元×19月），且被上訴人張振茂未來須按年給付588元（每月49元×12月），直至其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為止。　　
　㈡備位部分：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設置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窗外，致上訴人常年被迫無法開窗通風，實有造成上訴人生活上之不便。尤其適逢夏日，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所產生之熱氣均會由窗口排放至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中，並因室外機型老舊所產生之大量噪音，實已影響上訴人之生活品質，故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禁止排放噪音、熱氣至其建物中，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如先位聲明中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
　㈢並於原審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⒉備位聲明：
　⑴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本判決前項冷氣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
　㈠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並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應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公同共有之共用部分，非上訴人一人即可主張權利，而被上訴人既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對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本即有使用收益之權利。又建物外牆之使用，依社會一般之通常使用方式，除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能外，尚另有其他附加之功能（如安設或吊掛器物等），而安設冷氣機及冷氣機鐵架，為吾人一般之外牆使用方法，且亦無礙於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能），此觀諸社區除被上訴人外，幾乎各住戶均以此方式使用外牆，甚至上訴人亦同；況被上訴人冷氣機外框之螺絲係鎖在被上訴人所有之兩片鐵框上，並釘在被上訴人建物之牆壁上，亦即被上訴人之冷氣機、鐵窗係安裝（於被上訴人陳家正持有建物期間即已安裝）於自己之系爭7樓建物之牆壁上，並未安裝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上，僅係距離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很近。從而，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等，既屬社會一般之外牆使用方式，且又與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及其功能等有任何影響，上訴人主張侵害全體住戶權益云云，顯屬無端爭執。
　㈡又目前社會發展情形，都會地區人口密集，高樓大廈林立，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是彼此日常生活難免相互影響，故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内，縱或造成相鄰房屋所有人生活上之不便，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所有權，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本於其個別之所有權能請求予以排除。是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設置冷氣機，既屬依正常方式使用，且於合理範圍内之正常使用外牆方式，縱造成上訴人生活之不便，上訴人亦有忍受義務，是上訴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請求拆除冷氣機及禁止冷氣運作發出聲響氣體云云，於法不合。
　㈢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安設冷氣鐵架及裝設冷氣等，本即屬合法權利之行使，則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云云，亦屬於法不合。至上訴人另主張因冷氣運行產生氣體侵害其權利，請求損害賠償云云，因被上訴人並無不法侵害，且系爭冷氣縱自排風口排放熱氣或產生音響，尚屬輕微且依據地方習慣認為相當，上訴人主張妨害其生活安寧，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見簡上卷第16頁）：
　㈠先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所示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所示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拆除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並回復原狀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㈡備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不為前項行為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四、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並補充：原審僅憑系爭大樓之外牆遭多數住戶設置鐵架、空調設備且歷時多年，即逕認各住戶屬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縱未為明示反對，其原因多端，且被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共有人曾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有同意占用系爭建物外牆之意思，自僅堪認為屬單純之沉默，尚難僅憑其他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或反對，逕認已構成默示同意；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手機錄影光碟顯示被上訴人所有之冷氣機鐵窗，確係釘置於上訴人住戶之外側牆面上等語（見簡上卷第127至130頁）。
五、被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均與原判決記載相同。並聲明：上訴駁回（見簡上卷第75頁)。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簡上卷第123頁）：
　　上訴人為系爭7樓之1建物所有權人；系爭7樓建物原為被上訴人陳家正所有，嗣於110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張振茂所有。
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部分：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伊為系爭7樓之1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張振茂現為系爭7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為該建物之前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被上訴人在系爭大樓之外牆架設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況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及原審附圖（見南司簡調卷第47頁、南簡卷第41、42、153、185至201、227至233、239至241、269頁）附卷足憑，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本件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備位主張原審附圖A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並排放熱風，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云云，固提出手機錄影光碟及翻拍畫面(見簡上卷第81至91頁)為據，惟該機錄影光碟及翻拍畫面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鐵窗之螺絲係鎖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
　⑵又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按公寓大廈之外牆，係建築物之主要構造，為維持建物安全及其外觀所必要，性質上亦不許分割而獨立為區分所有之客體，應由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自屬共同使用部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公寓大廈外牆管理使用之限制，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並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其區分所有權人始受限制。否則，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仍可自由使用，非屬無權占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再所謂默示同意，除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沈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就系爭大樓外牆是否存有使用限制乙情，迄今未提出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以資佐證，況經本院檢視系爭大樓外牆照片、現場照片（見南簡卷第127至135、232至233頁、簡上卷第135、137頁），系爭大樓之各樓層多有架設鐵窗、雨遮、鐵架、懸掛空調室外機等，且上訴人亦在其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裝設鐵架，用以固定窗型冷氣機（見南簡卷第232、233頁），是依一般社會通念堪認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係由區分所有權人各自使用，並可懸掛、架設上開裝置設施一事，已有默示同意而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依上，被上訴人在系爭7樓建物之外牆裝設如原審附圖A、B所示之鐵窗、冷氣機，難認侵害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亦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備位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就其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例意旨參照），然而「噪音」之認定，應以是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決定，而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以為審認。又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前揭規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雖有明文。然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仍應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7樓之1建物、系爭7樓建物之窗戶設置緊密相鄰，系爭大樓之其他房間窗戶設置亦是如此，難以期待有足夠之空間保持個別房屋之絕對安寧性。且系爭大樓之空調設備多設置、懸掛於系爭大樓之外牆，實無法避免冷氣機有運轉聲音、排放熱氣侵入之情形；況該噪音、熱氣是否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上訴人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應禁止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並回復原狀，並請求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應分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備位主張依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之規定禁止被上訴人為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損害賠償，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施介元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凌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李清溪  
                   
訴訟代理人  郭子誠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振茂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喬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5月24日
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65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先位部分：
　⒈上訴人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之1（下稱
    系爭7樓之1建物）區分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
    先、後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下稱系爭
    7樓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詎被上訴
    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
    ，將冷氣室外機及鐵窗興建、架設於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
    並將螺絲釘於上面，侵害上訴人對系爭7樓之1建物之使用收
    益，妨害上訴人對於系爭7樓之1建物供居住利用之所有權行
    使，爰先位部分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請求被
    上訴人將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2月5日土地複丈
    成果圖（下稱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
    鐵窗拆除之，並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該螺絲並未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
    牆上，而係鎖在兩片鐵框上云云，然鐵窗實無可能懸浮於空
    中，必定係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方可固定
    ，被上訴人所辯不合常理，基此，被上訴人應證明占用上訴
    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具合法權源，否則即屬無權占有。
    又系爭7樓之1建物所屬社區大樓（名家福地，下稱系爭大樓
    ）外牆，除被上訴人加蓋冷氣室外機外，究竟有多少住戶以
    此種方式增建冷氣室外機不得而知，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是
    否過半數尚屬有疑，尚難遽認各住戶就系爭社區外牆有各自
    占有劃定特定範圍占有使用之默示分管情形，故無從僅因各
    住戶以此使用外牆之事實，遽認系爭大樓住戶間有對建物外
    牆之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又因被上訴人所有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
    B之鐵窗無權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而受有相
    當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不當
    得利之計算標準如下：
　⑴被上訴人2人應按渠等先後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
    ，比例分擔5年間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2,967元：依原審附
    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機、編號B之鐵窗占用上訴人之系爭建物
    外牆面積合計為0.67平方公尺（冷氣機面積0.28平方公尺+
    鐵窗面積0.39平方公尺)，而審酌上訴人系爭7樓之1建物所
    坐落之土地（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位於臺南市東門路
    上，且鄰近臺南市區，交通便利，周遭無其他嫌惡設施等情
    ，應以該土地申報地價總價額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數額方
    為適當。是前開土地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8,858元，上訴
    人於100年12月30日完成建物買賣登記，自得請求被上訴人
    返還自起訴前5年相當於不當得利租金之數額2,967元（8,85
    8元×0.67㎡×10%×5年）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所占用之
    外牆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應給付之數額則為49元（8,858
    元×0.67㎡×10%12月）。
　⑵上訴人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自起訴日111年11月18日往前回推5
    年，亦即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11月18日間為本件不當得利
    之請求範圍，其中被上訴人陳家正占用時間為110年4月20日
    系爭7樓建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即自106年11月19日
    起至110年4月19日止，共計約41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
    為2,009元（每月49元×41月）；被上訴人張振茂則係自110
    年4月20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共計約19個月），應返還
    不當得利數額為931元（每月49元×19月），且被上訴人張振
    茂未來須按年給付588元（每月49元×12月），直至其將如附
    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為止。　　
　㈡備位部分：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設置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
    1建物窗外，致上訴人常年被迫無法開窗通風，實有造成上
    訴人生活上之不便。尤其適逢夏日，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
    運轉時，所產生之熱氣均會由窗口排放至上訴人之系爭7樓
    之1建物中，並因室外機型老舊所產生之大量噪音，實已影
    響上訴人之生活品質，故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93條、第800
    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禁止排放噪音、熱氣至其建物中
    ，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計算
    方式如先位聲明中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
　㈢並於原審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
    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
    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
    還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⒉備位聲明：
　⑴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
    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
    行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
    還本判決前項冷氣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
　㈠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並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應屬社
    區區分所有權人公同共有之共用部分，非上訴人一人即可主
    張權利，而被上訴人既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對系爭7樓
    之1建物外牆本即有使用收益之權利。又建物外牆之使用，
    依社會一般之通常使用方式，除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
    能外，尚另有其他附加之功能（如安設或吊掛器物等），而
    安設冷氣機及冷氣機鐵架，為吾人一般之外牆使用方法，且
    亦無礙於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
    能），此觀諸社區除被上訴人外，幾乎各住戶均以此方式使
    用外牆，甚至上訴人亦同；況被上訴人冷氣機外框之螺絲係
    鎖在被上訴人所有之兩片鐵框上，並釘在被上訴人建物之牆
    壁上，亦即被上訴人之冷氣機、鐵窗係安裝（於被上訴人陳
    家正持有建物期間即已安裝）於自己之系爭7樓建物之牆壁
    上，並未安裝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上，僅係距離
    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很近。從而，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
    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等，既屬社會一般之外牆使用方式，
    且又與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及其功能等有任何影響，上訴人
    主張侵害全體住戶權益云云，顯屬無端爭執。
　㈡又目前社會發展情形，都會地區人口密集，高樓大廈林立，
    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是彼此日常生活難免相互影響，故
    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
    内，縱或造成相鄰房屋所有人生活上之不便，亦難認係妨害
    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所有權，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本於其
    個別之所有權能請求予以排除。是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設置
    冷氣機，既屬依正常方式使用，且於合理範圍内之正常使用
    外牆方式，縱造成上訴人生活之不便，上訴人亦有忍受義務
    ，是上訴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請求拆除冷氣機及禁止冷氣
    運作發出聲響氣體云云，於法不合。
　㈢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安設冷氣鐵架及裝設冷氣等，本即屬合
    法權利之行使，則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
    因。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云云
    ，亦屬於法不合。至上訴人另主張因冷氣運行產生氣體侵害
    其權利，請求損害賠償云云，因被上訴人並無不法侵害，且
    系爭冷氣縱自排風口排放熱氣或產生音響，尚屬輕微且依據
    地方習慣認為相當，上訴人主張妨害其生活安寧，亦屬無據
    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見簡上卷第16頁）：
　㈠先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
    所示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所示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
    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拆
    除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並回復原狀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
    人588元。
　㈡備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
    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
    行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
    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不
    為前項行為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四、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並補充：
    原審僅憑系爭大樓之外牆遭多數住戶設置鐵架、空調設備且
    歷時多年，即逕認各住戶屬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惟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縱未為明示反對，其原因多端，且被上訴人未能
    舉證證明共有人曾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有同意
    占用系爭建物外牆之意思，自僅堪認為屬單純之沉默，尚難
    僅憑其他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或反對，逕認已構成默示同意；
    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手機錄影光碟顯示被上訴人所有之冷
    氣機鐵窗，確係釘置於上訴人住戶之外側牆面上等語（見簡
    上卷第127至130頁）。
五、被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均與原判決記載相同。並聲明：上
    訴駁回（見簡上卷第75頁)。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簡上卷第123頁）：
　　上訴人為系爭7樓之1建物所有權人；系爭7樓建物原為被上
    訴人陳家正所有，嗣於110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被上訴人張振茂所有。
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部分：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伊為系爭7樓之1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張振
    茂現為系爭7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為該建物
    之前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被上訴人在系爭大
    樓之外牆架設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
    鐵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
    索引查詢資料、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況照片、原審勘驗
    筆錄及原審附圖（見南司簡調卷第47頁、南簡卷第41、42、
    153、185至201、227至233、239至241、269頁）附卷足憑，
    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本件上訴人先位主張
    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備位主張原審附圖
    A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並排放熱風，侵害上訴人居
    住安寧，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
    此負舉證責任。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
    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云云，固提出手機錄影光碟及翻
    拍畫面(見簡上卷第81至91頁)為據，惟該機錄影光碟及翻拍
    畫面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鐵窗之螺絲係鎖在系爭7樓之1建物
    外牆。
　⑵又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
    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
    公寓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按公寓大廈之外牆，係建
    築物之主要構造，為維持建物安全及其外觀所必要，性質上
    亦不許分割而獨立為區分所有之客體，應由全體住戶共同使
    用，自屬共同使用部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
    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
    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
    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
    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
    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
    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條例第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就公寓大廈外牆管理使用之限制，須規約另
    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並經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其區分所有權人始受限制。否
    則，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仍可自由使用，非屬
    無權占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另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共
    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
    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
    ，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再所謂
    默示同意，除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
    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沈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
    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
    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就系爭大樓
    外牆是否存有使用限制乙情，迄今未提出公寓大廈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以資佐證，況經本院檢視系爭大樓外
    牆照片、現場照片（見南簡卷第127至135、232至233頁、簡
    上卷第135、137頁），系爭大樓之各樓層多有架設鐵窗、雨
    遮、鐵架、懸掛空調室外機等，且上訴人亦在其系爭7樓之1
    建物之外牆裝設鐵架，用以固定窗型冷氣機（見南簡卷第23
    2、233頁），是依一般社會通念堪認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
    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係由區分所有權人各自使用，並可懸
    掛、架設上開裝置設施一事，已有默示同意而有默示分管契
    約存在。
　⒊依上，被上訴人在系爭7樓建物之外牆裝設如原審附圖A、B所
    示之鐵窗、冷氣機，難認侵害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
    ，亦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備位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於他人居
    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
    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
    得就其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
    年台上字第164號判例意旨參照），然而「噪音」之認定，
    應以是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決定
    ，而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以為審認。又土地所有人
    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
    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
    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
    相當者，不在此限。前揭規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
    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
    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雖有明文。
    然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仍應
    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
    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
    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
　⒉經查：系爭7樓之1建物、系爭7樓建物之窗戶設置緊密相鄰，
    系爭大樓之其他房間窗戶設置亦是如此，難以期待有足夠之
    空間保持個別房屋之絕對安寧性。且系爭大樓之空調設備多
    設置、懸掛於系爭大樓之外牆，實無法避免冷氣機有運轉聲
    音、排放熱氣侵入之情形；況該噪音、熱氣是否已超越一般
    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上訴人亦未提出相關事證
    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應禁止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運轉
    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
    之行為，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均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
    9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
    號B之鐵窗並回復原狀，並請求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應
    分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備位主張依民法第793條
    、第800條之1之規定禁止被上訴人為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
    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損害
    賠償，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施介元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凌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李清溪  
                   
訴訟代理人  郭子誠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振茂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喬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5月24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65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先位部分：
　⒈上訴人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之1（下稱系爭7樓之1建物）區分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先、後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號之1七樓(下稱系爭7樓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詎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將冷氣室外機及鐵窗興建、架設於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並將螺絲釘於上面，侵害上訴人對系爭7樓之1建物之使用收益，妨害上訴人對於系爭7樓之1建物供居住利用之所有權行使，爰先位部分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請求被上訴人將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2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之，並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該螺絲並未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而係鎖在兩片鐵框上云云，然鐵窗實無可能懸浮於空中，必定係釘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上，方可固定，被上訴人所辯不合常理，基此，被上訴人應證明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具合法權源，否則即屬無權占有。又系爭7樓之1建物所屬社區大樓（名家福地，下稱系爭大樓）外牆，除被上訴人加蓋冷氣室外機外，究竟有多少住戶以此種方式增建冷氣室外機不得而知，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是否過半數尚屬有疑，尚難遽認各住戶就系爭社區外牆有各自占有劃定特定範圍占有使用之默示分管情形，故無從僅因各住戶以此使用外牆之事實，遽認系爭大樓住戶間有對建物外牆之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又因被上訴人所有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無權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而受有相當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如下：
　⑴被上訴人2人應按渠等先後占用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比例分擔5年間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2,967元：依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機、編號B之鐵窗占用上訴人之系爭建物外牆面積合計為0.67平方公尺（冷氣機面積0.28平方公尺+鐵窗面積0.39平方公尺)，而審酌上訴人系爭7樓之1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位於臺南市東門路上，且鄰近臺南市區，交通便利，周遭無其他嫌惡設施等情，應以該土地申報地價總價額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數額方為適當。是前開土地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8,858元，上訴人於100年12月30日完成建物買賣登記，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相當於不當得利租金之數額2,967元（8,858元×0.67㎡×10%×5年）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所占用之外牆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應給付之數額則為49元（8,858元×0.67㎡×10%12月）。
　⑵上訴人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自起訴日111年11月18日往前回推5年，亦即106年11月19日至111年11月18日間為本件不當得利之請求範圍，其中被上訴人陳家正占用時間為110年4月20日系爭7樓建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即自106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4月19日止，共計約41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為2,009元（每月49元×41月）；被上訴人張振茂則係自110年4月20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共計約19個月），應返還不當得利數額為931元（每月49元×19月），且被上訴人張振茂未來須按年給付588元（每月49元×12月），直至其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為止。　　
　㈡備位部分：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設置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窗外，致上訴人常年被迫無法開窗通風，實有造成上訴人生活上之不便。尤其適逢夏日，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所產生之熱氣均會由窗口排放至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中，並因室外機型老舊所產生之大量噪音，實已影響上訴人之生活品質，故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禁止排放噪音、熱氣至其建物中，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如先位聲明中不當得利之計算標準）。
　㈢並於原審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⒉備位聲明：
　⑴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
　⑵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返還本判決前項冷氣機及鐵窗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
　㈠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並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應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公同共有之共用部分，非上訴人一人即可主張權利，而被上訴人既為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對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本即有使用收益之權利。又建物外牆之使用，依社會一般之通常使用方式，除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能外，尚另有其他附加之功能（如安設或吊掛器物等），而安設冷氣機及冷氣機鐵架，為吾人一般之外牆使用方法，且亦無礙於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承載建物結構及遮風擋雨功能），此觀諸社區除被上訴人外，幾乎各住戶均以此方式使用外牆，甚至上訴人亦同；況被上訴人冷氣機外框之螺絲係鎖在被上訴人所有之兩片鐵框上，並釘在被上訴人建物之牆壁上，亦即被上訴人之冷氣機、鐵窗係安裝（於被上訴人陳家正持有建物期間即已安裝）於自己之系爭7樓建物之牆壁上，並未安裝於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上，僅係距離上訴人之系爭7樓之1建物很近。從而，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等，既屬社會一般之外牆使用方式，且又與建物外牆之設置目的及其功能等有任何影響，上訴人主張侵害全體住戶權益云云，顯屬無端爭執。
　㈡又目前社會發展情形，都會地區人口密集，高樓大廈林立，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是彼此日常生活難免相互影響，故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内，縱或造成相鄰房屋所有人生活上之不便，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所有權，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本於其個別之所有權能請求予以排除。是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設置冷氣機，既屬依正常方式使用，且於合理範圍内之正常使用外牆方式，縱造成上訴人生活之不便，上訴人亦有忍受義務，是上訴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請求拆除冷氣機及禁止冷氣運作發出聲響氣體云云，於法不合。
　㈢被上訴人於建物外牆安設冷氣鐵架及裝設冷氣等，本即屬合法權利之行使，則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云云，亦屬於法不合。至上訴人另主張因冷氣運行產生氣體侵害其權利，請求損害賠償云云，因被上訴人並無不法侵害，且系爭冷氣縱自排風口排放熱氣或產生音響，尚屬輕微且依據地方習慣認為相當，上訴人主張妨害其生活安寧，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見簡上卷第16頁）：
　㈠先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將系爭7樓之1建物上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所示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所示之鐵窗拆除並回復原狀，且將該部分外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拆除前項冷氣室外機及鐵窗並回復原狀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㈡備位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禁止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牆壁外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
　⒊被上訴人陳家正應向上訴人給付2,009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張振茂應向上訴人給付931元及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上訴人張振茂自111年11月18日起至不為前項行為之日止，按年給付上訴人588元。
四、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並補充：原審僅憑系爭大樓之外牆遭多數住戶設置鐵架、空調設備且歷時多年，即逕認各住戶屬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縱未為明示反對，其原因多端，且被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共有人曾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有同意占用系爭建物外牆之意思，自僅堪認為屬單純之沉默，尚難僅憑其他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或反對，逕認已構成默示同意；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手機錄影光碟顯示被上訴人所有之冷氣機鐵窗，確係釘置於上訴人住戶之外側牆面上等語（見簡上卷第127至130頁）。
五、被上訴人於本院之陳述，均與原判決記載相同。並聲明：上訴駁回（見簡上卷第75頁)。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簡上卷第123頁）：
　　上訴人為系爭7樓之1建物所有權人；系爭7樓建物原為被上訴人陳家正所有，嗣於110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張振茂所有。
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部分：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伊為系爭7樓之1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張振茂現為系爭7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陳家正為該建物之前所有權人），兩戶建物呈直角相連；被上訴人在系爭大樓之外牆架設如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況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及原審附圖（見南司簡調卷第47頁、南簡卷第41、42、153、185至201、227至233、239至241、269頁）附卷足憑，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本件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備位主張原審附圖A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並排放熱風，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裝設冷氣鐵架及冷氣機云云，固提出手機錄影光碟及翻拍畫面(見簡上卷第81至91頁)為據，惟該機錄影光碟及翻拍畫面均無法認定被上訴人鐵窗之螺絲係鎖在系爭7樓之1建物外牆。
　⑵又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按公寓大廈之外牆，係建築物之主要構造，為維持建物安全及其外觀所必要，性質上亦不許分割而獨立為區分所有之客體，應由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自屬共同使用部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公寓大廈外牆管理使用之限制，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並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其區分所有權人始受限制。否則，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仍可自由使用，非屬無權占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再所謂默示同意，除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沈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就系爭大樓外牆是否存有使用限制乙情，迄今未提出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以資佐證，況經本院檢視系爭大樓外牆照片、現場照片（見南簡卷第127至135、232至233頁、簡上卷第135、137頁），系爭大樓之各樓層多有架設鐵窗、雨遮、鐵架、懸掛空調室外機等，且上訴人亦在其系爭7樓之1建物之外牆裝設鐵架，用以固定窗型冷氣機（見南簡卷第232、233頁），是依一般社會通念堪認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就屬共有部分之外牆係由區分所有權人各自使用，並可懸掛、架設上開裝置設施一事，已有默示同意而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
　⒊依上，被上訴人在系爭7樓建物之外牆裝設如原審附圖A、B所示之鐵窗、冷氣機，難認侵害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亦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備位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就其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例意旨參照），然而「噪音」之認定，應以是否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決定，而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以為審認。又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前揭規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雖有明文。然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仍應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7樓之1建物、系爭7樓建物之窗戶設置緊密相鄰，系爭大樓之其他房間窗戶設置亦是如此，難以期待有足夠之空間保持個別房屋之絕對安寧性。且系爭大樓之空調設備多設置、懸掛於系爭大樓之外牆，實無法避免冷氣機有運轉聲音、排放熱氣侵入之情形；況該噪音、熱氣是否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客觀標準，上訴人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應禁止被上訴人之冷氣室外機運轉時製造噪音、喧囂、排放熱風或為其他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原審附圖所示編號A之冷氣室外機、編號B之鐵窗並回復原狀，並請求被上訴人陳家正、張振茂應分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備位主張依民法第793條、第800條之1之規定禁止被上訴人為侵害上訴人居住安寧之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損害賠償，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施介元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凌婷




